
附件１

省政府决定取消和暂停的行政审批项目（２３项）

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机关 设定依据
处理
决定

备注

１
印制有本单位名称发票的
审批

省地税局
《中华人 民 共 和 国 发 票 管 理
办法实施细则》 （国家税务
总局令第２５号）

取消

２
二级安全培训机构资质认
可

省安监局
《国务院 对 确 需 保 留 的 行 政
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
定》（国务院令第４１２号）

取消

３
兴建农村水利工程 （含农
村 集 体 经 济 组 织 修 建 水
库）的开工审批

省水利厅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（中
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主 席 令
〔２００２〕第７４号）、《吉林省
农村水利管理条例》

取消

４

省级水利专项投资在１００
万元以上或国家投资的水
利、水电、水保、水产项
目的开工审批

省水利厅
《国务院 对 确 需 保 留 的 行 政
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
定》（国务院令第４１２号）

取消

５

不使用省级水利专项投资
或 国 家 投 资 装 机 容 量
２０００ 千 瓦 以 上 （不 含
２０００千 瓦）的 地 方 水 电
工程开工审批

省水利厅
《国务院 对 确 需 保 留 的 行 政
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
定》（国务院令第４１２号）

取消

６ 有形建筑市场的审批
省住房
城乡建

设厅

《吉林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》
（省 人 大 常 委 会 公 告 第４２
号）

取消

７
省直林业企事业单位林参
间作及开辟新柞蚕场的批
准

省林业厅 《吉林省森林管理条例》 取消

８
在境外展示、展销国内出
版物的审核

省新闻
出版局
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留部分
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的通知》
（国办发 〔２００４〕６２号）、《国
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
政审 批 项 目 等 事 项 的 决 定》
（国发 〔２０１３〕１９号）

取消

９ 人民防空工程开工报告 省人防办

《国务院 关 于 投 资 体 制 改 革
的决定》 （国发 〔２００４〕２０
号）、 《国 家 国 防 动 员 委 员
会、国 家 发 展 计 划 委 员 会、
建 设 部、财 政 部 关 于 颁 发
〈人民防 空 工 程 建 设 管 理 规
定〉的通知》 （国人防办字
〔２００３〕第１８号）

取消

—３—



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机关 设定依据
处理
决定

备注

１０
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
的登记

省科技厅

《国务院 关 于 修 改 〈国 家 科
学技术奖 励 条 例〉的 决 定》
（国务院令第３９６号）、 《社
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管理
办法》（科技部令第１０号）

取消

１１ 流筏固定代表证 省公安厅 《吉林省边境管理条例》 取消

１２
专 用 公 路 改 为 省 道、县
道、乡道的批准

省交通
运输厅

《中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公 路 法》
（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主 席 令
〔２００４〕第１９号）

暂停

１３
铁轮车、履带车和其他可
能损害路面的机具行驶国
省道的审批

省交通
运输厅

《中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公 路 法》
（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主 席 令
〔２００４〕第１９号）

暂停

１４

抢险、防汛需要修筑堤坝、
压缩或者拓宽河床危及公
路、公路桥梁、公路隧道、
公路渡口安全的批准

省交通
运输厅

《中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公 路 法》
（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主 席 令
〔２００４〕第１９号）

暂停

１５
在通航河道内设置专用标
志的同意

省交通
运输厅

《中华人 民 共 和 国 航 道 管 理
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５４５号） 暂停

１６
交通建设项目邀请招标认
定

省交通
运输厅

《中华人 民 共 和 国 招 标 投 标
法实施条例》 （国务院令第
６１３号）

暂停

１７
货物运输业代开票中介机
构认定

省地税局
《关于加 强 货 物 运 输 业 税 收
征收管理的通知》 （国税发
〔２０１３〕１２１号）

暂停

１８
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
定

省物价局
《国务院 对 确 需 保 留 的 行 政
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
定》（国务院令第４１２号）

暂停

１９ 发放国家职业资格证书

省人力
资源社
会保障

厅

《中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劳 动 法》
（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主 席 令
〔１９９４〕第２８号）

暂停

２０ 发放劳务人员出境证明 省商务厅

《对外 劳 务 合 作 管 理 条 例》
（国务院令第６２０号）、 《办
理劳 务 人 员 出 国 手 续 的 办
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
贸易经济合作部、中华人民
共和国外交部、中华人民共
和国公安部 〔２００２〕第２号
令）、《关于执行办理劳务人
员出国手续的办法有关问题
的 补 充 通 知》 （商 合 函
〔２００３〕７号）

暂停

—４—



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机关 设定依据
处理
决定

备注

２１

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机
构与国外高等院校和教育
机构签订有关合作协议确
认

省教育厅

《国务院 对 确 需 保 留 的 行 政
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
定》 （国务院令第４１２号）、
《自费出 国 留 学 中 介 服 务 管
理规定》 （教 育 部 〔１９９９〕
第５号令）、《自费出国留学
中介服务管理规定实施细则
（试行）》 （教 育 部 〔１９９９〕
第６号令）

暂停

２２
民办学校收费项目及标准
的同意

省教育厅

《民办教育促进法》（中华人
民共和国主席令 〔２００２〕第
８０号）、 《民 办 教 育 收 费 管
理暂 行 办 法》 （发 改 价 格
〔２００５〕３０９号）

暂停

２３
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
记审查

省科技厅

《民办非 企 业 单 位 登 记 管 理
暂行 条 例》 （国 务 院 令 第
２５１号）、《科技类民办非企
业单位登记审查与管理暂行
办法》（国科发政字 〔２０００〕
２０９号）

暂停

—５—



附件２

省政府决定下放的行政审批项目（４６项）

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机关 设定依据
处理
决定

备注

１ 资源税减免审批 省地税局
《中华人 民 共 和 国 资 源 税 暂
行条例》 （国 务 院 令 第１３９
号）

下放
下放到市
（州）

２ 矿长资格证核发 省安监局
《中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煤 炭 法》
（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主 席 令
〔２０１１〕第４５号）

下放
下放到县
（市、区）

３ 矿长安全资格证核发 省安监局
《国务院 关 于 预 防 煤 矿 生 产
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》 （国
务院令４４６号）

下放
下放到市
（州）

４ 执业药师注册
省食品
药品监

管局

《国务院 对 确 需 保 留 的 行 政
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
定》（国务院令第４１２号）

下放
下放到吉
林省执业
药师协会

５
核发 《环保用微生物菌剂
样品入境通知单》 省环保厅

《进出口 环 保 用 微 生 物 菌 剂
环境安全管理办法》 （环保
部、质检总局令 〔２０１０〕第
１０号）

下放
下放到市
（州）

６

含多氯联苯电力装置及其
废 物 的 集 中 封 存 （或 暂
存）、处 理、处 置 活 动 的
批准

省环保厅

《防止含 多 氯 联 苯 电 力 装 置
及其废物 污 染 环 境 的 规 定》
（１９９１年１月２２日 国 家 环
保局、能源部 〔９１〕环管字
第０５０号发布）

下放
下放到市
（州）

７
在边界和界河岸边我侧一
公里内爆破作业的审核审
批

省外办

《关于中 朝 边 境 地 区 边 防 工
作 若 干 政 策 问 题 的 规 定》
（国 发! ２０１２ " ３１ 号）、
《关 于 中 俄、中 蒙、中 哈、
中吉、中塔边境地区边防工
作 若 干 政 策 问 题 的 规 定》
（国发!２０１２"３２号）

下放

按有关规
定下放到
市 （州）、
县 （市、
区）

８

企业不使用政府性资金投
资建设项目备案 （国家明
确要求省里备案的项目除
外）

省发展
改革委

《国家发 展 改 革 委 关 于 实 行
企业投资项目备案指导意见
的通知》（发改投资 〔２００４〕
２６５６号）

下放
下放到市
（州）、县
（市）

９
软件企业认定软件产品登
记备案

省工业
信息化

厅

《鼓励软 件 产 业 和 集 成 电 路
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》 （国
发 〔２０００〕１８号）、 《进 一
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
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》 （国
发 〔２０１１〕４号）

下放
下放到市
（州）

—６—



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机关 设定依据
处理
决定

备注

１０

国家工商总局授权的外商
投资 企 业、外 国 （地 区）
企业常驻代表机构、外国
（地区）企 业 在 中 国 境 内
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登记
注册

省工商局

《外商投 资 企 业 授 权 登 记 管
理办法》 （国家工商行政管
理总局令 〔２００２〕第４号）、
《外国企 业 常 驻 代 表 机 构 登
记管理条例》 （国务院令第
５８４号）

下放

省、 市
（州）、县
（市、区）
三级工商
局分级办
理。 市
（州）、县
（市、区）
外资登记
注册需由
省级工商
行政部门
授权、委
托

１１ 省直属事业单位广告登记 省工商局
《广 告 管 理 条 例》 （国 发
〔１９８７〕９４号） 下放

省、 市
（州）、县
（市、区）
三级工商
局按照事
业单位所
属 级 别，
分级办理

１２ 企业年度检验 省工商局

《中华人 民 共 和 国 企 业 法 人
登记管理条例》 （国务院令
第５８８号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》 （国
务院令第１５６号）

下放

省、 市
（州）、县
（市、区）
三级工商
局按照企
业所属登
记机关管
辖 的 原
则，分级
办理

１３
煤矿 “三 下 （建 筑 物 下、
铁路 下、水 体 下）开 采”
设计审批

省能源局
《煤矿安全规程》（国家安监
局、国 家 煤 矿 安 监 局 令
〔２００４〕第１６号）

下放
下放到市
（州）

１４
营业性射击场的批准和工
程竣工后的验收

省公安厅
《中华人 民 共 和 国 枪 支 管 理
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
令 〔１９９６〕第７２号）

下放
下放到市
（州）

１５ 狩猎场配置猎枪的审批 省公安厅
《中华人 民 共 和 国 枪 支 管 理
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
令 〔１９８１〕第７２号）

下放
下放到市
（州）

—７—



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机关 设定依据
处理
决定

备注

１６
超限不可解体物品运输通
行的审批

省公安厅

《中华人 民 共 和 国 道 路 交 通
安全法》 （中华人民共和国
主 席 令 〔２００３〕第８号）、
《吉林省 实 施 〈中 华 人 民 共
和国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〉办
法》

下放

下放到省
交警总队
高速公路
基层大队

１７
高速公路服务区旅馆业特
种行业许可的审批

省公安厅

《国务院 对 确 需 保 留 的 行 政
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
定》 （国务院令第４１２号）、
《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》（国
务院令第５８８号）

下放
下放到县
（市）

１８ 专职消防队的验收 省公安厅
《中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消 防 法》
（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主 席 令
〔２００８〕第６号）

下放
下放到市
（州）、县
（市）

１９
大型人员密集场所和其他
特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
核和消防验收

省公安厅
《中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消 防 法》
（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主 席 令
〔２００８〕第６号）

下放
下放到市
（州）、县
（市）

２０
公 众 聚 集 场 所 投 入 使 用、
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

省公安厅
《中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消 防 法》
（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主 席 令
〔２００８〕第６号）

下放
下放到市
（州）、县
（市）

２１
安全技术防范产品生产审
批

省公安厅
《安全技 术 防 范 产 品 管 理 办
法》 （国家质监局、公安部
令 〔２０００〕第１２号）

下放
下放到市
（州）

２２
因私出入境中介服务机构
资格认定

省公安厅

《因私出 入 境 中 介 活 动 管 理
办法》 （公安部、国家工商
总局 令 〔２０００〕第５９号）、
《国务院 对 确 需 保 留 的 行 政
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
定》（国务院令第４１２号）

下放
下放到市
（州）

２３
核发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
（非药品类）购买许可证

省公安厅
《易制 毒 化 学 品 管 理 条 例》
（国务院令第４４５号） 下放

下放到市
（州）

２４
核发爆破工程技术人员安
全作业证 （初级） 省公安厅

《中华人 民 共 和 国 公 共 安 全
行业标准爆破作业人员安全
技术考核标准》

下放
下放到市
（州）

２５ 边境爆破作业的审批 省公安厅 《吉林省边境管理条例》 下放
下放到边
防支队

２６
道 路 和 道 路 配 套 设 施 设
计、建设审批

省公安厅
《吉林省 实 施 〈中 华 人 民 共
和国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〉办
法》

下放
下放到市
（州）、县
（市）

—８—



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机关 设定依据
处理
决定

备注

２７
中国公民因私普通护照审
批

省公安厅
《中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护 照 法》
（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主 席 令
〔２００６〕第５０号）

下放
下放到市
（州）、县
（市）

２８
大陆居民赴香港、澳门定
居审批

省公安厅
《内地居 民 前 往 香 港 或 者 澳
门定居审 批 管 理 工 作 规 范》
（公境港 〔２００９〕３３１号）

下放
下放到市
（州）

２９
台湾居民往来大陆签注及
居留签注审批、通行证及
签证审批

省公安厅

《中国公 民 往 来 台 湾 地 区 管
理办 法》 （国 务 院 令 第９３
号）、《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
行证、签注受理审批签发工
作规范》 （公 境 台 〔２００５〕
８９７号）

下放
下放到市
（州）

３０

外国人永久居留审批，出
入境通 行 证 审 批，签 证、
居留证许可审批以及居留
证换发、补发审批

省公安厅

《中华人 民 共 和 国 外 国 人 入
境出境管理法》 （中华人民
共 和 国 主 席 令 〔１９８５〕第
３１号）、 《外 国 人 签 证 和 居
留许 可 工 作 规 范》 （公 境
〔２００４〕３０号）

下放
下放到市
（州）

３１
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通
行证签发

省公安厅
《中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护 照 法》
（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主 席 令
〔２００６〕第５０号）

下放
下放到市
（州）

３２
文 物 系 统 风 险 单 位 （一
级）安全技术防范设计的
审批和工程竣工验收

省公安厅
《国务院 办 公 厅 关 于 保 留 部
分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的通
知》（国发 〔２００４〕６２号）

下放
下放到市
（州）

３３
审签中朝边境车辆出入境
标志

省公安厅
《中朝边 境 〈车 辆 出 入 境 标
志〉签发、使用管理暂行规
定》（总办字 〔１９９４〕４号）

下放
下放到边
防大队

３４
审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朝
边 境 地 区 出 入 境 通 行 证
（乙种本）

省公安厅

《中华人 民 共 和 国 公 安 部 关
于起用 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
朝边境地 区 出 入 境 通 行 证〉
的通知》 （公 边 陆 〔１９９４〕
２９４号）、《关于在边境地区
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的
工作 中 相 互 合 作 的 会 议 记
录》

下放
下放到边
防大队

３５
审签中朝鸭绿江、图门江
航行船舶船员证及船舶户
口薄

省公安厅 《吉林省边境管理条例》 下放
下放到边
防大队

３６

发放跨市 （州）及出省运
输红松、落叶松、樟子松
种子所持 《林木种子运输
证》

省林业厅
《吉林省 林 木 种 子 经 营 管 理
条例》 下放

下放到县
（市）

—９—



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机关 设定依据
处理
决定

备注

３７
发放出省木材 （原木）运
输证明

省林业厅
《中华人 民 共 和 国 森 林 法 实
施条例》 （国 务 院 令 第２７８
号）

下放
下放到县
（市）

３８

生产、经营、运输林木种
子、苗木、繁殖材料及应
施检疫的森林植物及其产
品 的 产 地 检 疫 和 调 运 检
疫、发证

省林业厅 《植物检疫条例》 下放
下放到县
（市）

３９
砍伐严重感染病虫害林木
的检疫鉴定

省林业厅
《吉林省 森 林 植 物 检 疫 实 施
办法》 （吉林省人民政府令
第１２２号）

下放
下放到县
（市）

４０
加工贸易项下光盘进出口
的审批

省新闻
出版局

《国务院 关 于 第 三 批 取 消 和
调整行政 审 批 项 目 的 决 定》
（国发 〔２００４〕１６号）

下放
下放到市
（州）

４１
出版、印刷、出口、发行
《圣经》的审批

省新闻
出版局

《国务院 办 公 厅 关 于 保 留 部
分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的通
知》 （国 办 发 〔２００４〕６２
号）

下放
下放到市
（州）

４２
盲人保健按摩机构执业许
可

省残联
《关于对 盲 人 保 健 按 摩 机 构
特别扶助的通知》 （吉残联
发 〔１９９８〕７５号）

下放
下放到县
（市、区）

４３ 中医医疗广告审查项目
省中医
药管理

局

《中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广 告 法》
（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主 席 令
〔１９９４〕第３４号）、《医疗广
告管理 办 法》 （工 商 总 局、
卫生部令第２６号）

下放
下放到市
（州）

４４
医疗广告的审查和保健相
关产品的广告证明

省卫生厅

《中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广 告 法》
（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主 席 令
〔１９９４〕第３４号）、《医疗广
告管理 办 法》 （工 商 总 局、
卫生部令第２７号）

下放
下放到市
（州）

４５
在互联网上从事医疗卫生
信息服务的审核同意

省卫生厅

《互 联 网 信 息 管 理 办 法》
（２０００年９月２０日国务院第
３１次常务会议通过）、《互联
网医疗保健信息服务管理办
法》（卫生部令第６６号）

下放
下放到市
（州）

４６ 特殊情况的再生育审核
省人口
计生委

《吉林省 人 口 与 计 划 生 育 条
例》 下放

下放到市
（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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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３

省政府决定取消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（７项）

序号 项目名称 收费部门 设定依据 处理决定

１ 剑桥秘书证考试收费 教育部门
吉省价 收 字 〔２００３〕１７号、吉 财 预
〔２００６〕７９３号

取消

２
联合收割机驾驶员考试
及牌证工本费

农业部门
吉财非税函 〔２００７〕６４５号、吉省价
审批联字 〔２００９〕２３号

取消

３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收费
人口计
生部门

《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》、吉发
改收 管 联 字 〔２００５〕１０７４号、吉 财
非税 〔２００８〕１８６号

取消

４
无线电视差转台验收检
测费

广电部门

!１９９２"吉省价收函字第７２号、吉
财预 〔２００６〕７９３号、吉发改收管联
字 〔２００８〕４５０号、吉 省 价 收 联 字
〔２００９〕８０号

取消

５ 测绘标志迁建费用 测绘部门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》、 《中华人
民共和国测量标志保护条例》、《吉林
省测量标志保 护 管 理 办 法》、吉 财 预
〔２００６〕７９３ 号、吉 发 改 收 管 联 字
〔２００８〕４５０ 号、 吉 省 价 收 联 字
〔２００９〕８０号

取消

６ 老干部活动费
老干部

部门
吉省价 收 函 字 〔２００２〕２６号、吉 财
预 〔２００６〕７９３号

取消

７
各类办班培训收费 （法
定或强制） 相关部门

吉省价 收 字 〔２００１〕１１号、吉 财 预
〔２００６〕７９３号

取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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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４

省政府决定取消的省级评比达标表彰项目（８项）

序号 项目名称 收费部门 设定依据 处理决定

１
长春市民生工作先进集
体、先进个人

长春市委、市政府、市民生办 ３年 取消

２
长春市创建国家文明卫
生城市先进集体、先进
个人

长春市爱卫办 、市卫生局 ３年 取消

３
创 建 平 安 长 春 先 进 集
体、先进个人

长春市委、市政府、市综治办 ３年 取消

４ 无偿献血表彰活动 省输血协会 ３年 取消

５ 国防科技成果评比 省军工科技创新协会 ２年 取消

６ 吉林省天池水利科技奖 省水利协会 ２年 取消

７
优秀律师事务所、优秀
律师

省律师协会 ２年 取消

８
省级优秀勘察设计和省
级工程勘察设计大师

省勘察设计协会 ２年 取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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